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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邮电大学
研究生院（学科建设办公室）文件

西邮研函〔2019〕6号

关于开展 2019年优秀研究生干部、优秀毕业研究生

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、各研究生：

依据《西安邮电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》（西邮校发

〔2018〕47号）（附件 1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就 2019年学校优秀

研究生干部、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优秀研究生干部须为在籍在读全日制二、三年级研究生，优

秀毕业研究生须为应届毕业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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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选条件

参照《西安邮电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》中评选条件

及补充细则（附件 2）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研究生本人提交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

1．符合优秀毕业生评选条件的研究生须在 2019 年 5 月 29

日 12点前经导师同意推荐后向所在培养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；

2．符合优秀研究生干部的研究生班班长须在 2019 年 5 月

29日 12点前经导师同意推荐后向所在培养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；

3．担任学校研究生会主要干部，研究生党、团组织主要负

责人，研究生社团组织主要负责人须在 2019年 5月 29日 12点

前经导师同意推荐后向研究生院提出书面申请；

4．申请材料包括《西安邮电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申请表》

《西安邮电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发表论文

与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

（二）初评

1．培养单位和研究生院根据研究生本人的申请，依据《西

安邮电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》中的有关规定，组织优秀

研究生干部、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工作。

各培养单位于 2019年 5月 31日 12点前将经过公示确认的

相关候选人名单《优秀研究生干部汇总表》《优秀毕业研究生汇

总表》（附件 4）纸质版加盖学院公章报送至东区 FZ794办公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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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版（以 Excel格式报送）同时发研究生院刘洋广讯通。

2．校研究生会、党员工作站等校级研究生社团组织中的优

秀研究生干部由研究生院组织初评，初评结果连同申请人的申报

材料在一定范围内公示。

（三）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评审

研究生院审核确定优秀毕业研究生推荐名单，组织相关专家

评审确定优秀研究生干部人选，由学校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

定，并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．请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高度重视，严格程序，认真组织开

展本次评审活动。

2．各研究生按照文件要求，如实填报申报表格，按时提交

相关材料，不得弄虚作假。评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及时沟通，

妥善处理。

3．原则上不能同时申报优秀研究生干部与优秀毕业研究生。

4．优秀毕业研究生科研方面表现突出的，特指在 2018年 6

月 30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之间已经完成的论文、项目、专利

等科研成果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研究生院联系人：刘洋，联系电话：029-88166684。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联系方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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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档。

研究生院（学科建设办公室）办公室 2019年 5月 27日印发


